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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類謄本隱匿部份登記事項對不動產業之影響 

陳情書 

壹、前言 

 

緣  內政部於 103 年 2 月 27 日發布修正土地登記規則第 24 條之 1 有關二類土地登記

及地價資料核發之規定，並定自同年 9 月 15 日起施行。修正後之第二類謄本， 隱匿

登記名義人之出生日期、部分統一編號、部分住址等資料；此舉預估將對不動產業整

體經濟動能造成衝擊。由於事涉全國有關不動產業界之權益，特提出以下建言： 

 

一、為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修正二類謄本揭示內容，恐有降低原有物權公示原則

之功能性 

   民法第 758 條第 1 項、第 761 條第 1 項前段之規範顯示民法物權行為須以一定之公

示方法表現於外，始能發生一定法律效果，而現行謄本公開所有權人地址始能物權公

示原則具體落實，物權公示制度有助於減少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促進物的迅速

流轉，使其物盡其用，本會擔憂一旦實施將導致原有功能將受影響。 

 

二、個資法第 2 條之中並無列舉出｢住址｣屬於個資之範疇，主管機關關不宜擴大解釋 

   內政部以個資法第 2 條後半段「……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之概括規定做引申解釋，那麼全台所有戶政機關均不應該核發門牌張貼於建築物外牆

上，因為已可能觸犯個資法。而一般民眾寄送信件所載姓名及住址聯結下是否又表示

觸犯個資法。相信此並非個資法之立法目的。本會認為不動產物權登記具有公示力、

推定力與公信力，維護物權公示原則保護不動產交際安全應優先考量，內政部不宜為

遵守個資法而過度過大解釋，何況在二類 謄本中所 揭示之 ｢住址｣，並不適用於個資

法中定義個資的範疇。 

 

三、個人資料保護不應以隱匿、遮罩為處理之必要手段 

   由個資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蒐集個資時，應明確告知當事人，但是第 2 項亦明確規

定，蒐集個資時係依法律規定、履行法定義務所必要以及告知將妨害第三人之重大利

益時，得免為告知。第 19 條規定非公務機關符合法律明文規定、其他以合法公開之個

資以及與公共利益有關時，在有特定目的下，可為個資之蒐集或處理。第 20 條亦規定，

非公務機關在有法律明文規定、為增進公共利益以及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之情

形下，得在無特定目的之下蒐集個資。上列個資法各項條文之規定，在在顯露出個資

應不以隱匿、遮罩為處理之必要手段。目前社會上各級政府機關、企業的一般性隱匿、

遮罩個資的做法，乃在不充分瞭解個資法的情況下，為避免爭端、減少訟源的鴕鳥心

態所致。況且在整個不動產委賣、委買以及交易的過程中，房仲業在相關的法律規範

解釋，屬於善良管理人責任，所以更加應當讓房仲業有充分知悉土地、建物登記簿謄

本中記載的所有資料，方符合責任與權利的平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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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OECD(經濟合作開發組織)成員美、日兩國仍採謄本完全公開，我國個資法立法精

神均出自 OECD 之個資保護八大原則，新制二類本有過於擴張個資保護範圍 

   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係參酌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揭示之保護個人資料八大原

則及制訂資料保護綱領，而身為 OECD 創始會員美國及後加入之日本，兩國在權衡個人

資料保護及物權公示原則下，仍採原則開放之作法(即：相關不動產謄本資料對於不動

產登記名義人仍採完全公開其住址資訊，且任何人均得調閱)，本會認為本次修正行政

命令有嚴重過於擴張個資保護範圍而有損物權公示之效力，應予調整。 

 

五、都市更新推動將因新制二類謄本實施而更加緩慢，嚴重影響國家重要政策 

   新制二類謄本規定：都市更新單元內二十人以上或超過十分之一之土地及合法建築

物所有權人，檢附載有申請實施之更新單元範圍及全體所有權人數之同意書可聲請其

他都更範圍內之地主資料。但在找 20 人或超過十分之一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階段，卻難以查知，形式上開放予都更業者利用，實際卻對於初期對於土地及合法建

物所有權人之聯絡方式嚴格限制，本會預見都更業者甚至建築開發商之投入意願將更

顯降低，不利商業發展。 

 

六、建議「由國家考試專業證照之不動產地政士、不動產估價師、不動產經紀人等專

業人士應開放可調閱第二類之完整謄本」納入本次修正草案，於促進產業發展及交易

安全兩方面將可兼顧     

   原二類謄本制度實施良好，不應少數過於注重個人隱私之抗議行為而變更實施多年

之土地登記謄本制度，本會擔憂在貿然實施，在未周延評估對產業發展影響下，急於

103 年 9 月 15 日公告施行，恐將對不動產界產生衝擊。基此，本會提出「對於國家考

試專業證照之不動產地政士、不動產估價師、不動產經紀人等專業人士應開放可調閱

第二類之完整謄本」納入本次修正內容，在限制一般人輕易取得而由國家特考之專業

人士把關下，對於公示制度及個人資料保護將可兼顧。 

 

貳、結論 

   新制二類謄本訂於 103 年 9 月 15 日推動，雖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但將權

利人住所部份隱瞞將嚴重阻礙商業行為，與美日對於不動產相關政策兼顧個人資料保

護及商業發展之政策大異其趣，本會預期將對於不動產業將產生巨大衝擊。建議  內

政部應顧及不動產業將面臨困境，宜分階段推動而不宜衝擊過大，故由不動產地政士

公會、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及不動產仲介經紀公會共同提出建議將「對於國家考試專業

證照之不動產地政士、不動產估價師、不動產經紀人等專業人士應開放可調閱第二類

之完整謄本」納入本次修正草案內容，並訂為期 2 年視其成效再作檢討，如此將可減

低對產業之影響。 


